
2001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5日日日日
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會議員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會議員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會議員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會議員

舉行的會議舉行的會議舉行的會議舉行的會議

灣仔區議會議員提出的事項灣仔區議會議員提出的事項灣仔區議會議員提出的事項灣仔區議會議員提出的事項

灣仔區議會議員 (下稱 “區議員 ”)在上述會議席上對區內舊商

業樓宇的消防安全規定表示關注。出席該次會議的立法會議員注意到

此事可能涉及屋宇署和消防處，故最後決定先把此事轉交規劃地政及

工程事務委員會考慮。

2. 區議員所關注的事項綜述如下：

(a) 區議員認為應放寬現已改為住宅用途的若干舊商業樓宇

的消防裝置規定。他們要求立法會議員考慮修訂此方面

的法例；

(b) 區議員指出，現行消防安全規定可能不適用於區內某些

舊樓。在該等舊樓中，有不少先前被歸類為商業樓宇，

必須符合嚴格的消防安全規定。然而，一些落成已久而

又沒有裝置升降機的 6層高商業樓宇，現時已成為長者的

居所。根據現行法例，消防處可規定該等樓宇的業主安

裝與商業樓宇相同的消防安全設施，例如水箱及灑水系

統。區議員表示，很多長者住戶均無力承擔安裝消防安

全裝置的費用，而部分舊樓在結構上亦不可能安裝該等

裝置。他們表示，該等裝置並不配合有關樓宇的實際用

途。區議員已向消防處反映此事，但進展不大；及

(c) 區議員亦關注到，有關部門可能礙於人手不足，在尚未

進行實地檢查之前便向該等樓宇發出安裝令。他們建議

政府應首先處理那些實際上作商業處所用途的樓宇。他

們認為，由於灣仔部分舊樓很可能會納入市區重建計劃

的範圍內，在現階段就該等樓宇執行安裝令根本沒有意

義。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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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女士：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001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員

舉行會議時所提事項舉行會議時所提事項舉行會議時所提事項舉行會議時所提事項

2001 年 9 月 26 日的來信已經收到。

2. 由於來信所提事項涉及多個決策局和部門的職責範圍，因此，

我們已就此諮詢了保安局、消防處、屋宇署和民政事務總署的同

事，現提供綜合答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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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作住宅的舊式商業樓宇的消防裝置規定

3. 灣仔區議員關注的其㆗㆒個主要事項，是區內目前改作住宅的

舊商業樓宇的消防裝置規定。我們必須明白，政府須確保居住在舊

式樓宇（包括㆖述樓宇）內的居民得到《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

例》（第 502 章）所規定的消防安全保護。

4. 至於根據㆖述條例所採取的管制行動，消防處和屋宇署在發出

提高消防安全標準的指示前，必須首先聯合進行實㆞視察。在執行

㆖，當局已採用㆒套既靈活又實際的處理方法。消防處在過去 3 年

內共批准了 198 份消防裝置圖則，當㆗只有少於 10%（ 17 份）須為

自動灑水系統安裝標準容量的水箱，其餘 90%則獲准由現有消防龍

頭／消防喉，或由區內水管供水及安裝容量較小的水箱。

5. 對於現時改作住宅用途的舊商業大廈，有關執法部門也會同樣

採用靈活而實際的方法處理。消防處／屋宇署會跟進有關業主／住

戶的情況，提供所需協助，使其能符合法例規定和解決實際困難。

如有需要，政府會在遵行指示方面給予時間寬限。在某些情況㆘，

消防處／屋宇署可決定部分法例規定（例如灑水系統）豁免執行，

或代之以其他切實可行的措施。在作出這些決定時，消防處／屋宇

署須考慮各項相關因素，包括樓宇狀況及設計、現有的消防裝置和

消防安全結構、有關物業的實際用途、燃燒負荷以及行㆟流量，並

對火警危險進行評估。有關部門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可否靈活處

理。

符合消防安全規定所需的費用

6. 政 府 ㆒ 向 都 瞭 解 遵 從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對 業 主 所 帶 來 的 財 政 負

擔，因此，我們曾經推行“改善消防安全貸款計劃”，為有需要的

業主提供資助。我們在本年 7 月以新的“改善樓宇安全綜合貸款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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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取代這項計劃，藉以增加貸款的靈活性，並讓業主更容易獲得

貸款。新計劃同時適用於消防安全及樓宇安全工程。合資格的業主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的低息貸款，進行所需的各項工程。政府並會特

別協助有經濟困難的業主（例如長者及其他低收入㆟士），為他們

安排較長的還款期或提供免息貸款。

已納入市區重建計劃的樓宇

7. 對於市區重建局計劃重建的樓宇，屋宇署和消防處亦會採取靈

活而實際的處理方法。這些樓宇衹須進行㆒些不可缺少的消防安全

工程，而視乎距離實際清拆日期還有多少時間而定，安裝工程可能

完全無須進行。此外，我們亦會按照市區重建策略，推行發還維修

費用的計劃，以補償業主因必須按當局的規定進行改善工程而蒙受

的損失。

8. 希望㆖述資料能解答各位議員的疑問。如有進㆒步查詢，歡迎

隨時與本㆟聯絡。

規劃㆞政局局長

（伍靜文 代行）

副本送：保安局局長

消防處處長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屋宇署署長

2001 年 10 月 17 日


